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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程设计与工程监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国务院有关部门：

　　近一个时期以来，工程设计单位能否监理自己设计的工程以及如何对工程设计实施质量监督的问

题，引起各地和一些部门的广泛关注。为使我国的建设市场运行机制逐步完善，使之更有利于改革开

放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使有关规定符合工程建设的客观规律，保证建设工程质量，现就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允许取得监理资质的设计单位对自己设计的工程进行施工监理

　　设计单位监督其设计工程的施工过程，有利于工程设计意图的实现，有利于工程质量的提高，也

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第二条（四）项也明确：注册建筑师可以“对
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督”。设计单位监理自己设计的工程施工不属于“同体监理”的范
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允许取得监理资质的设计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对自己设计的工程进行施工

监理。

　　二、设计单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取得工程监理资格

　　工程设计单位开展工程监理工作时应按照建设部第16号部令《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
法》的规定，取得监理资格。为便于工程设计人员直接参与施工过程的监理，符合监理条件的设计单

位既可以以设计单位的名义申请取得工程监理资格；也可以在设计单位内成立实体监理公司并申请取

得工程监理资格。

　　取得监理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工程监理工作时，应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健全各项管

理制度，保证监理工作的质量。

　　三、关于对工程勘察设计阶段的质量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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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察设计单位应对其承担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质量负责。建立和完善设计咨询、设计审查制度，

是确保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重要措施。在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阶段，建设单位可以委托其他勘察设计

单位通过咨询的方式对勘察设计单位提交的勘察设计成果文件进行评估和优化，各地、各部门应当按

照我部《关于开展建设项目设计咨询试点工作的通知》（建设[1999]208号文）执行。按规定应当进
行初步设计审查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初步设计文件报送有关部门进行初步设计审查。按国家规定

必须进行施工图设计审查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将施工图报送政府认可的设计审查机构进行结构安全和

强制性标准规范执行情况等的审查，经审查批准后方可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为加强工程勘察设计阶

段的质量管理和监督，要采取措施切实推进设计咨询和施工图审查工作的开展，各地区、各部门要加

强领导，并及时研究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勘察设计管理部门和工程监理管理部门应加强配合协作，各负其责，共同为提高

建设工程的质量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　　　　　  　 　　　 　 　 

 

抄送：计划单列市、大企业工委集团公司、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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